
解釋字號 釋字第61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5年05⽉26⽇

解釋爭點 85年修正之公務⼈員任⽤法細則第15條第2項違憲?

解釋文 　　憲法第⼗八條保障⼈⺠服公職之權利，包括公務⼈員任職後

依法令晉敘陞遷之權。晉敘陞遷之重要內容應以法律定之。主管

機關依法律授權訂定施⾏細則時，為適⽤相關任⽤及晉敘之規定

⽽作補充性之解釋，如無違於⼀般法律解釋⽅法，於符合相關憲

法原則及法律意旨之限度內，即與法律保留原則無所牴觸。

　　中華⺠國八⼗五年⼗⼆⽉⼗⽇修正發布之公務⼈員任⽤法施

⾏細則，係依公務⼈員任⽤法第三⼗九條授權所訂定，該細則第

⼗五條第⼆項規定「本法第⼗七條第四項所稱『薦任第七職等以

下職務』，指職務之列等最⾼為薦任第七職等者⽽⾔」，乃主管

機關就同年⼗⼀⽉⼗四⽇修正公布之公務⼈員任⽤法第⼗七條第

四項規定所為補充性之解釋，尚在⺟法合理解釋範圍之內，與憲

法第⼗八條保障⼈⺠服公職權利及第⼆⼗三條法律保留原則均無

違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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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⼗八條保障⼈⺠服公職之權利，包括公務⼈員任職後

依法令晉敘陞遷之權。晉敘陞遷之重要內容應以法律定之。主管

機關依法律授權訂定施⾏細則時，為適⽤相關任⽤及晉敘之規定

⽽作補充性之解釋，如無違於⼀般法律解釋⽅法，於符合相關憲

法原則及法律意旨之限度內，即與法律保留原則無所牴觸。

　　八⼗五年⼗⼀⽉⼗四⽇修正公布之公務⼈員任⽤法（以下簡

稱任⽤法）第⼗七條第三項規定，委任公務⼈員經銓敘部審定合

格實授敘委任第五職等本俸最⾼級，最近三年年終考績⼆年列甲

等、⼀年列⼄等以上，並經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合格，且具備⼀定

資格者，取得升任薦任第六職等任⽤資格，不須經升官等考試及

格，不受同條第⼀項規定之限制。旨在既有考試陞遷制度外另設

考績升等管道，使服務成績優良者得有陞遷機會。惟立法機關為

避免對文官制度造成重⼤衝擊，阻礙考試及格任薦任官等⼈員⽇

後之陞遷管道，以及影響中⾼級公務⼈員素質，故對於依該規定

取得薦任第六職等任⽤資格者，就其考績、服務年資訂有⼀定之

條件，並於同法第⼗七條第四項規定，除具有同條第⼀項第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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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、第⼆款、第四款所定考試及格之資格者外，考績取得薦任官

等者，以擔任薦任第七職等以下職務為限，對升任薦任官等後所

得擔任職務之職務列等有所限制，藉以平衡考試陞遷之比重，乃

立法形成之⾃由。

　　上開任⽤法第⼗七條第四項規定，考績升任薦任官等者，以

擔任薦任第七職等以下職務為限，所謂「以擔任薦任第七職等以

下職務為限」，究係指以考績升任薦任官等者，最⾼只能擔任薦

任第七職等之職務？抑係僅能擔任職務之列等最⾼列薦任第七職

等以下之職務為限？揆諸立法理由，有⽋明確；法條文義，未⾒

明晰，有待解釋。故主管機關衡酌憲法第⼗八條保障⼈⺠服公職

之權利以及維護公務⼈員陞遷制度之健全，於八⼗五年⼗⼆⽉⼗

⽇修正發布之公務⼈員任⽤法施⾏細則第⼗五條第⼆項規定「本

法第⼗七條第四項所稱『薦任第七職等以下職務』，係職務之列

等最⾼為薦任第七職等者⽽⾔」，乃對該項規定為補充性之解

釋，就其能避免委任第五職等公務⼈員因考績升等，⽽其本⾝依

⺟法規定，⾄多僅能升任⾄第七職等，卻占職務列等最⾼超過第

七職等以上之職務，致使⼀職務得跨列⾄超過第七職等以上之職

務列等設計失去意義⽽⾔，該規定尚在⺟法合理解釋範圍之內，

與任⽤法第⼗七條第四項限制考績升薦任官等⼈員陞遷之規定並

無牴觸，亦與憲法第⼗八條保障⼈⺠服公職權利及第⼆⼗三條法

律保留原則均無違背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林永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王和雄　謝在全　賴英照　余雪明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有⽥　廖義男　徐璧湖　林⼦儀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宗⼒　許⽟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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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611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聲請書及其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林○傳聲請書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8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公務⼈員任⽤法第17條第3項、第4項（中華⺠國85
年11⽉14⽇修正公布）(85.11.14)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916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909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8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6976&ldate=19961114&lser=001


公務⼈員任⽤法第39條(94.11.30)

公務⼈員任⽤法施⾏細則第15條第2項（85年12⽉10
⽇修正發布）(85.12.10)

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聲請⼈係地⽅法院委任第五職等通譯，依照公務⼈員任⽤法（以

下稱任⽤法）第⼗七條第三項規定，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合格後，

主張依法取得升任薦任第六職等任⽤資格，簽請司法院派為薦任

第六職等通譯，經司法院以其與任⽤法第⼗七條第四項、同法施

⾏細則第⼗五條第⼆項規定不符，未予核派。聲請⼈不服，依法

提起復審、再復審以及⾏政訴訟，均遭敗訴判決。茲以前開施⾏

細則第⼗五條第⼆項規定，有牴觸八⼗五年⼗⼀⽉⼗四⽇修正公

布之任⽤法第⼗七條第四項規定，違背法律保留原則之疑義，聲

請解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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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6976&ldate=20051130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6977&ldate=19961210&lser=0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915



